
大陸地區人民來臺投資許可辦法 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   

    （以下簡稱本條例）第七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七十三 

    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。  

      第九條至第十二條所定投資案件及未來投資計 

    畫變更事項之審理、查核、管理等事項，主管機關 

    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其他機關（構）辦理。  

第 三 條  本辦法所稱投資人，指大陸地區人民、法人、 

    團體、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，依本 

    辦法規定在臺灣地區從事投資行為者。    

      前項所稱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，指大陸地區人 

    民、法人、團體或其他機構投資第三地區之公司， 

    且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：  

      一、直接或間接持有該第三地區公司股份或出 

        資總額逾百分之三十。  

      二、對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能力。  

      前項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在臺灣地區之投資，  

      不適用外國人投資條例之規定。  

第 四 條  投資人依本辦法規定應申請許可之投資行為 

    如下：  

一、持有臺灣地區公司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 

  額。但不包括單次且累計投資均未達百分 

  之十之上市、上櫃及興櫃公司股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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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臺灣地區設立分公司、獨資或合夥事 

  業。  

三、對前二款所投資事業提供一年期以上貸 

  款。  

第 五 條  投資人持有所投資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合計 

    超過該事業之股份總數或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 

    者，稱為陸資投資事業，該陸資投資事業之轉投資， 

    應適用本辦法之規定。  

第 六 條  投資人為大陸地區軍方投資或具有軍事目的之 

    企業者，主管機關應限制其來臺投資。  

第 七 條  依本辦法投資，其出資之種類，以下列各款為 

    限︰  

      一、現金。  

      二、自用機器設備或原料。  

      三、專利權、商標權、著作財產權、專門技術 

        或其他智慧財產權。  

      四、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投資之財產。  

第 八 條  投資人得投資之業別項目、限額及投資比率， 

    由主管機關會商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機 

    關擬訂，報行政院核定。  

      投資人所為投資之申請，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 

    得禁止其投資：  

      一、經濟上具有獨占、寡占或壟斷性地位。  

      二、政治、社會、文化上具有敏感性或影響國 

        家安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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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對國內經濟發展或金融穩定有不利影響。 

第 九 條  投資人依本辦法投資者，應填具投資申請書， 

    檢附投資計畫、身分證明、授權書及其他有關文件， 

    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；投資計畫變更時，亦同。 

      前項投資申請書格式及內容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 

      投資人依第一項規定投資者，必要時，主管機 

    關得命其限期申報資金來源或其他相關事項；申報 

    之事項有變更時，應於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報。 

第 十 條  投資人應將所許可之出資於核定期限內全部到 

    達，並將到達情形報主管機關查核。  

      投資人經許可投資後，在核定期限內，未實行 

    之出資，期限屆滿後不得再行投資。但有正當理由， 

    於期限屆滿前，申請主管機關許可延展者，不在此 

    限。  

      投資人於實行出資後二個月內，應向主管機關 

    申請審定投資額；其投資額之核計方式、審定程序 

    及應檢具之文件，準用華僑及外國人投資額審定辦 

    法之規定。  

第十一條 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上之陸資投 

    資事業，應於每屆會計年度終了六個月內，檢具經 

    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，併同股東名簿，報主管機 

    關備查。  

     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，得命陸資投資事業申報前 

    項財務報表或其他資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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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為查驗前二項資料，或掌握陸資投資 

事業之經營情況或活動，必要時，得派員前往調查 

，陸資投資事業不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  

第十二條  投資人得以其投資每年所得之孳息或受分配之 

    盈餘，申請結匯。  

      投資人經許可轉讓股份、撤資或減資者，得以 

    其經審定之投資額，全額一次申請結匯；其因投資 

    所得之資本利得，亦同。  

      投資人依本辦法享有結匯之權利，不得轉讓。 

    但其出資讓與投資人之繼承人或經許可受讓其投資 

    之華僑、外國人或大陸地區人民、法人、團體、其 

    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者，不在此限。  

第十三條 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來臺於依本條例第七十三條 

    第一項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在臺灣地區投資之投資 

    事業擔任董事或監察人職務者，應依公司法及其他 

    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。  

     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投資之投資人屬自然人者， 

    得來臺擔任該投資事業之董事或監察人；投資人屬 

    法人者，得由大陸地區人民為其法人之代表人，來 

    臺擔任該投資事業之董事或監察人。  

第十四條  本辦法施行日期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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